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卧龙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卧龙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

议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会议”）通知于 2025年 11月 28日以专人送达、电子邮件、

电话等方式发出，会议于 2025年 12月 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到董

事 9人，实到董事 9人。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卧龙新能源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本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：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。

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同意公司拟增加经营范围“气体、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

销售；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；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机械电气

设备制造；机械电气设备销售；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；电力设施器材销售；风电

场相关系统研发；储能技术服务；发电技术服务；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风力发电

技术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数字技术服务；软件开发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”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

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对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予以修订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

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事项。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同意提交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卧龙新能关于拟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<公司章程>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87）和《公司章程》。

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》。

随着上市公司治理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化，公司已不再设立监事会，相关监督职

能转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担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。公司董事

会同意独立董事年度津贴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，调整到 15万元（含税）。

表决结果：6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关联董事何圣东先生、傅黎瑛女士、于浩先生回避表决。

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同意提交公司 2025年第六次

临时股东会审议。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投资建设包头威俊 20 万千瓦/120 万千瓦时电网侧独立储

能示范项目的议案》。

公司为完善产业布局，促进公司新能源业务做强做优做大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

及持续发展能力。公司通过下属公司包头威俊华腾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卧龙储能包

头威俊 20万千瓦/120万千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示范项目，本项目总投资 80,420.58

万元。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卧龙新能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5-088）。

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》。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卧龙新能关于召开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通

知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89）。

特此公告。

卧龙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2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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